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第十二届全国质量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北京召开的以“质量、诚信—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上，公司凭借积极推

行卓越绩效管理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荣获中国质量协会颁发的“第十二届全国质量奖”，成为全国七家获奖企业之一。

“全国质量奖”作为我国质量领域的最高奖，是对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并在质量经营、经济效益、社会责任等方面取得卓有

成效的企业或组织授予在质量方面的最高荣誉。自

２００１

年起，全国质量奖的评审已连续进行了十二届，通过表彰质量管理工

作卓越的企业，树立卓越绩效典范，引导广大企业学习先进的质量管理经验和方法，通过不断改进经营管理质量，提升企业

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始终坚持将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作为提高企业经营质量的有效途径，从领导、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

过程管理、测量、分析与改进、经营结果等方面持续实施自我评价与改进，不断追求卓越。公司将秉承“提升能效，优化环境”

的企业使命，通过深入推行卓越绩效模式，进一步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草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随后公司将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今日获悉，公司报送的草案已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对草案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

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将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四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发布《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因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四环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重组方积极磋商，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反复论证重大重组方案的可行性，并不断对其加

以完善，努力推动重组工作。

在此期间，重组各方聘请的中介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重组双方及交易标的的资产状况、

财务状况等情况进行尽职调查，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预审工作量较大，程序较复杂，尚需时间正常完成预案公告所要求的工作。为了维护投

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并得到认可，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复牌。如公司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

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开市时起恢复交易，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７００

证劵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证监会有关文件要求，新疆浩源对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进行了自查。经自查各承诺方不存在不履行承诺的

情况。具体承诺事项见下表：

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自查表

承诺事项类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做出承诺

时间

承诺完

成

期限

目前履

行

情况

超期未履行的

原因

以及解决方案

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包括但不

限于业绩补偿、不低于某价格

减持等承诺

不适用

避免同行业竞争承诺 周举东

见表下附

件一

２０１１－

０９－０８

长期

严格履

行

无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 不适用

上市公司收购相关承诺 不适用

其他承诺事项 （股份锁定承

诺）

周举东、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胡中友、阿克苏众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胡珊、张文

江、曹早侠、张跃伟、吴美刚

见表下附

件二

２０１１－

０９－０８

１２－３６

个月

严格履

行

无

已披露履行承诺与实际履行

不一致的情形

无

附件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承诺：

１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投资设立的全资、控股、能够控制的其它企业经营的业务均不会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

２

、本人与他人（包括本人之近亲属中的其它成员）之间不存在通过章程、协议（股权、资金、业务、技术和市场分割等）或

其它安排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情形。

３

、承诺人承诺在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不在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也不

与他人通过章程、协议（股权、资金、业务、技术和市场分割等）或其它安排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

４

、在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承诺人将不会通过自己或可控制的其它企业，进行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５

、对承诺人已经取得的可能与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企业权益，以及将来出现所投资或持股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从事

的业务与公司构成竞争的情况，承诺人同意将该等资产或业务通过适当的、有效的方式及时进行处理，以避免成为与公司产

生竞争关系的企业之实际控制人，确保公司之独立性，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１

）承诺人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在该等企业中

的股权

／

股份；（

２

）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将等资产及业务纳入公司经营和资产体系；（

３

）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由公司购买该

等资产，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

６

、若违反本承诺，承诺人将赔偿公司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具体举证的损失。

７

、本承诺函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公司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止。

附件二：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并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周举东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

、公司股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公司股东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４

、公司股东胡中友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并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在胡中友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５

、公司股东胡珊、张文江、曹早侠、张跃伟、吴美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１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为解决农村的中小规模客户在

畜牧水产养殖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困难，公司为购买和使用本公司产品的客户进行贷款担保。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对

外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在保余额：

１６

，

８５７．５０

万元。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担保金额最大的前五位被担保人情况

提供担

保公司

与公

司的

关系

被担保方

及与公司的关

系

担保总

额

（万元）

贷款期限 担保期限

担保

方式

担保事项

被担

保方

资信

情况

审批

部门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实际发

生额

（万元）

通威农

业融资

担保有

限公司

海南分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的

分公

司

海南建一水产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７－

２０１３．６．２７

主合同债

务履行完

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申请采

购通威饲料专项借

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１

，

０００

通威农

业融资

担保有

限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崔为豪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７．４－

２０１３．

７．４

主合同债

务履行完

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珠海

横琴村镇银行申请

采购通威饲料专项

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３００

通威农

业融资

担保有

限公司

海南分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林明云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

２０１２．１０．２６

主合同债

务履行完

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申请采

购通威饲料专项借

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３００

通威农

业融资

担保有

限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赵广立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４－

２０１３．９．１４

主合同债

务履行完

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宝坻支行申请

采购通威饲料专项

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３００

通威农

业融资

担保有

限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李士永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８．３０－

２０１３．８．３０

主合同债

务履行完

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宝坻支行申请

采购通威饲料专项

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３００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明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光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肖光昱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

，

７１９

，

９４９

，

０４８．５５ １

，

４７３

，

２００

，

２４８．６４ １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１

，

１８９

，

０７９

，

８１８．９０ １

，

１６６

，

１２４

，

４１２．４４ １．９７％

股本（股）

２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４．８７ ６．２ －２１．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３９

，

１７９

，

３５８．０３ －１１１．７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０．５７ －６２．８６％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５７

，

２４０

，

７５９．７４ ４４．７７％ ７９６

，

１７１

，

９５３．３５ ９．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９

，

６９２

，

６４０．７５ ５．６９％ ４１

，

７５５

，

４６７．９４ －２７．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２７．２７％ ０．１７ －５１．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２７．２７％ ０．１７ －５１．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７％ －０．８３％ ３．５４％ －４．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１％ －０．５５％ ３．５５％ －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１

，

７７３．７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７８７

，

８６１．７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７５３

，

４９９．０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１

，

６４６．３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

，

６１１．６６

合计

－１４４

，

４４５．７４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８

，

５８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５０

，

０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５０

，

０８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精

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８１４

，

８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１４

，

８０２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８４

，

７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８４

，

７８９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鸿道

３

期

２

，

３２８

，

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２８

，

２１０

唐菲

２

，

３０９

，

５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９

，

５８０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７７

，

１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７７

，

１３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兴全绿色投

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

，

０４９

，

５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４９

，

５５５

向立峰

１

，

７４６

，

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４６

，

７１０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优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４５

，

７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４５

，

７０２

中国建设银行

－

融通领先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６

，

６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６

，

６２６

股东情况的说明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肖光昱

６２０

，

４００ １５５

，

１００ １３９

，

５９０ ６０４

，

８９０

高管锁定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项海标

６２０

，

４００ １５５

，

１００ １３９

，

５９０ ６０４

，

８９０

高管锁定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孙威

５４９

，

９００ １３７

，

４７５ １２３

，

７２８ ５３６

，

１５３

高管锁定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李灿辉

４０８

，

９００ １０２

，

２２５ ９２

，

００２ ３９８

，

６７７

高管锁定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姚玉雯

４０８

，

９００ １０２

，

２２５ ９２

，

００２ ３９８

，

６７７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唐菲

１

，

７７６

，

６００ １

，

７７６

，

６００ ０ 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向立峰

１

，

５０８

，

７００ １

，

５０８

，

７００ ０ 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陈冬仙

１

，

５０８

，

７００ １

，

５０８

，

７００ ０ 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潘启洲

４０８

，

９００ ４０８

，

９００ ０ 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徐慎彬

４０８

，

９００ ４０８

，

９００ ０ 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李武岐

４０８

，

９００ ４０８

，

９００ ０ 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深圳富春成长

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 ０

首发前机构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王明旺

６２

，

２２３

，

３００ ０ １８

，

６６６

，

９９０ ８０

，

８９０

，

２９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王威

２５

，

９８６

，

３００ ０ ７

，

７９５

，

８９０ ３３

，

７８２

，

１９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王林

２

，

７３５

，

４００ ０ ８２０

，

６２０ ３

，

５５６

，

０２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赖信

２

，

７３５

，

４００ ０ ８２０

，

６２０ ３

，

５５６

，

０２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蔡帝娥

２

，

４６７

，

５００ ０ ７４０

，

２５０ ３

，

２０７

，

７５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赖杏

２６７

，

９００ ０ ８０

，

３７０ ３４８

，

２７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王宇

４

，

１０３

，

１００ ０ １

，

２３０

，

９３０ ５

，

３３４

，

０３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王华

９５８

，

８００ ０ ２８７

，

６４０ １

，

２４６

，

４４０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深圳市欣明达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８６

，

１００ ０ ３

，

８９５

，

８３０ １６

，

８８１

，

９３０

首发前机构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东莞市源源化

工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７７

，

０００ ０ ４

，

１０３

，

１００ １７

，

７８０

，

１００

首发前机构类

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合计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９０２

，

８２５ ３９

，

０２９

，

１５２ １６９

，

１２６

，

３２７ －－ －－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

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期金

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７７

，

８７９

，

５３３．２６ ７５４

，

１９８

，

５６２．５６ －４９．９０％

主要是支付材料款，投资款，购建固定资产所

致

应收账款

３９４

，

２２５

，

５２２．４２ ２７９

，

９６４

，

５９６．６１ ４０．８１％

主要是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５０

，

５７７

，

４７２．１３ ２９

，

８９９

，

５１１．６９ ４０３．６１％

主要系本期预付设备款及货款所致。

应收利息

３７３

，

３３３．３６ ５

，

４３１

，

０１６．１２ －９３．１３％

主要系定期存款到期结算所致

存货

３４２

，

５３７

，

３１８．７２ １６５

，

４３７

，

３２８．９８ １０７．０５％

主要系生产规模扩大进行战略备料所致

固定资产

２１４

，

６５７

，

１９９．０７ １０６

，

８２０

，

４３５．９６ １００．９５％

主要是募投项目增加机器设备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６３

，

５８３

，

８３９．９１ ５１

，

５３５

，

０９０．７８ ２１７．４２％

主要是募投项目中基建工程投入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３

，

５０２

，

８３３．７７ ２４０

，

８７０．６４ １３５４．２４％

主要是增加技术合作费所致

短期借款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

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５６

，

９５２

，

９２８．７５ ２５

，

９４７

，

２８１．１１ １１９．４９％

主要系本期增加应付票据结算所致。

应付账款

３４６

，

３１２

，

８５２．０８ １９５

，

３９５

，

２１６．１６ ７７．２４％

主要系生产规模扩大购进原材料所致

预收款项

１６

，

５５９

，

１４３．２５ ４

，

８９５

，

９６５．１６ ２３８．２２％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８

，

８２０

，

００８．３１ １２

，

２３３

，

６１７．２０ ５３．８４％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员工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２

，

４１３

，

８０７．７３ －４７４

，

２１３．２４ ２５１７．７７％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５

，

２５５

，

４０６．００ ２

，

８７１

，

７９６．２４ ８３．００％

主要是预提水电费，加工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５５５

，

６４９．６１ １０

，

３３１

，

２９０．８６ －９４．６２％

主要是本期已归还一年内到的长期借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

债

１０

，

７６６

，

４８３．２３ ３

，

１８３

，

４６３．７０ ２３８．２０％

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２

，

１１８

，

９１３．６４ ４

，

３７８

，

１７６．９５ －５１．６０％

主要系本期免抵税额减少计提城建税及教育

附加所致。

管理费用

８４

，

０２６

，

１０２．９３ ５８

，

７２０

，

９５６．５４ ４３．０９％

主要系本期研发支出、管理人员工资增加及增

加新租厂房租金所致。

财务费用

－２

，

３５６

，

７１８．１３ ８

，

０８８

，

４９８．４３ －１２９．１４％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８４９

，

５２１．１７ ３

，

２３６

，

５７３．８０ －４２．８６％

主要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２

，

１９５

，

１９４．０３ ５

，

２２８

，

１８３．６１ －５８．０１％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３９

，

１７９

，

３５８．０３ －６５

，

７３２

，

１８７．９６ －１１１．７４％

主要是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增加了预付材料货

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４０

，

６４５

，

９６７．３８ －４９

，

８１３

，

６４１．６７ －３８３．０９％

主要是募投项目中基建工程投入及固定资产

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

２４０

，

６４５

，

９６７．３８ ４９

，

８１３

，

６４１．６７ ３８３．０９％

主要是募投项目中基建工程投入及固定资产

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

，

７２５

，

６５４．３１ ７６３

，

２２５

，

８９４．１３ －１００．３６％

主要是去年公司上市，收到募集资金，致使本

期同比金额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

１１２

，

７１７

，

８６９．３３ １

，

０１８

，

９３４

，

９６９．５８ －８８．９４％

主要是去年公司上市，收到募集资金，致使本

期同比金额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

１１５

，

４４３

，

５２３．６４ ２５５

，

７０９

，

０７５．４５ －５４．８５％

主要是去年公司上市，收到募集资金，致使本

期同比金额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２

，

５５１

，

０４１．２０ ６４７

，

６８３

，

１０４．０２ －１５９．０６％

主要是去年公司上市，收到募集资金，致使本

期同比金额减少。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９６

亿，比去年同期增长

９．０５％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１７５．５５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７．６７％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７

亿，比

去年同期增长

４４．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９６９．２６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５．６９％

。

前三季度，在整个电子行业不景气、市场需求普遍放缓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

营销策略，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加大引进专业人才，更新升级生产设备。除强化与现有国际大客户的深度合

作外，还积极开展与中兴、索尼、小米等新客户的合作。公司对联想、华为、

ｏｐｐｏ

及部分国际大客户等原有客

户的销售也保持稳步增长。公司会一直努力做好为大客户的服务工作，巩固合作基础，在新品开发服务、交

期服务、性价比等方面确保优势，第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稳步推进，销售规模持续扩张。此外，为适应公司下

半年销售订单持续扩大的需要，公司加大在研发、销售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导致公司的管理费用、销售

费用、制造费用同比出现较大增长，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除原有的手机数码类锂离子电池模组稳步增长外，公司笔记本电脑类和动力类锂离子

电池模组均出现了较好的增长势头，销售订单增长迅速，新兴业务电源管理系统也开始独立销售，逐步形成

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募投项目及超募项目均按计划顺利实施中。报告期内，出于满足公司目前订单状况

及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的需求，综合公司管理成本等各种因素的考虑，公司整体搬迁到了位于深圳市宝

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

２

号厂房与配套宿舍，成功实现产能扩张，为公司在下半年销售导入新的国际

化大客户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

２０１２

年“福布斯中国最佳潜力企业奖”、“宝安区科技进步奖”，公司连续三年获得

“鹏城减废行动先进企业”、“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还被列为“第三届深圳市自主创新百强中小企业”、“宝

安区工业百强企业”、“宝安区民营百强企业”、“宝安区纳税百强企业”、“宝安区自主创新型优势科技企业”、

“直通车服务企业”等。报告期内，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建的广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正式授牌。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和申报的专利共计

７８

项，其中获得授权

４３

项、申报专利

３５

项。

公司第四季度随着公司客户产品销量的稳步回升，公司将会继续做好大客户的服务工作，积极导入笔

记本电脑类锂离子电池模组的大客户，加大动力类锂离子电池模组的销售力度，努力提升手机数码类锂离

子电池模组市场份额，为公司产能扩张提供销售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团队和关键技术人员等不存在重大变化。

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一）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王明旺、王威兄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分别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

、本

人目前未从事或参与与股份公司

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和行为；本

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与股份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

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权益，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

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中任职。

２

、自出具之日，本

承诺持续有效， 直至本人不再为

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止。

３

、本

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上市前股东、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

、

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王明旺、 王威及其亲属王宇、赖

信、王林、蔡帝娥、王华、赖杏和法

人股东深圳市欣明达投资有限公

司、 东莞市源源化工有限公司分

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

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三十六个

月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上市前股东、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２

、本公司董事王明旺、肖光昱还

承诺：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在本

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深圳

市欣明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至承诺期

结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上市前股东

３

、公司股东深圳首创成长投资有

限公司、唐菲、向立峰、陈冬仙、肖

光昱、项海标、孙威、李武岐、李灿

辉、潘启州、姚玉雯、徐慎彬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十二个月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补缴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承诺：本

次发行前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王明旺、王威已承诺，若应

有关主管部门要求或决定， 公司

需要为员工补缴以前年度的社

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并承担与

此相关的任何罚款或损失，王明

旺和王威愿在毋需公司支付对价

的情况下， 以现金方式按比例全

额承担该等法律责任，其中，王明

旺承担

７４％

，王威承担

２６％

。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六）公司关于与旺博科技关联交

易的承诺：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

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起，公司向旺博

科技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将不再

发生；（

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起，公

司向旺博科技销售货物的关联交

易将不再发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追加承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等议案，决定将超募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 其中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归还银

行贷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根据《创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

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下：公

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本次补充

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十二个月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

定继续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出具了 《承诺函》，承

诺如下：（

１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２

）本次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在本次补

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将该部

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３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

４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

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行为， 并承诺用使用超募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

内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十二个月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明旺、王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出具了 《承诺

函》，共同承诺：如公司在深圳市

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

２

号租赁期内因厂房拆迁或其他

原因致使无法继续租赁厂房，导

致生产经营受损，王明旺、王威将

按比例以现金方式承担因厂房搬

迁而造成的损失， 其中王明旺承

担损失的

７４％

， 王威承担损失的

２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等议案，决定将将超

募资金

５７

，

３８４．４３

万元中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按如下计划使用：

１

、将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２

、将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根据《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

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出具

了《承诺函》，承诺如下：公司过去

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十二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

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十二个月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

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各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所得税

项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同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明旺

先生、王威先生出具了《承诺函》：

“若因税收主管部门对发行人及

下属子公司上市前因享受的企

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而减免

的税款进行追缴，本人将以现金

方式及时、无条件按比例承担补

缴税款及

／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

相关费用， 其中， 王明旺承担

７４％

，王威承担

２６％

。”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上市前股东、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４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王明旺、王威、肖光

昱、项海标、孙威、李灿辉还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５

、本

公司董事周小雄配偶的妹妹姚

玉雯还承诺：在周小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周小

雄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至承诺期

结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上市前股东

６

、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王明旺、 王威的亲属王宇、赖

信、王林、蔡帝娥、王华、赖杏还承

诺：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在王明

旺、 王威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王明旺、王威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至承诺期

结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承担搬

迁损失的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明旺、王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出

具了《承诺函》，共同承诺：如欣旺

达及欣威电子、汇创达在新厂区

建成竣工前因厂房拆迁或其他

原因致使无法继续租赁厂房，导

致生产经营受损，王明旺先生、王

威先生将按比例以现金方式承担

因厂房搬迁而造成的损失，其中

王明旺承担损失的

７４％

，王威承

担损失的

２６％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各

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了承

诺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

，

３３４．４３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

，

７３３．４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说明：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

募集资金投向议案的日期作为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２

，

９８１．５７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１

）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手机数码类锂离子

电池模组技改项目

否

８

，

１１０ ８

，

１１０ ５

，

３１８．１４ ７

，

９７１．０７ ９８．２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笔记本电脑类锂离

子电池模组技改项

目

否

８

，

４９０ ８

，

４９０ ４

，

４３９．６ ８

，

３０３．６ ９７．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动力类锂离子电池

模组技改项目

否

５

，

３８０ ５

，

３８０ ２

，

９２１．０７ ５

，

２２７．８６ ９７．１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技术中心技改项目 否

２

，

９７０ ２

，

９７０ １

，

３６９．０５ ２

，

６１９．５２ ８８．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２４

，

９５０ ２４

，

９５０ １４

，

０４７．８６ ２４

，

１２２．０５ － － － －

超募资金投向

笔记本电脑类锂离

子电池模组技改项

目

否

７

，

２００ ７

，

２００ ４

，

８６９．７１ ４

，

８６９．７１ ６７．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动力类锂离子电池

模组技改项目

否

３

，

８００ ３

，

８００ １

，

９８９．８１ １

，

９８９．８１ ５２．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１４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３３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１７

，

８５９．５２ ２８

，

８５９．５２ － － － －

合计

－ ５７

，

９５０ ５７

，

９５０ ３１

，

９０７．３８ ５２

，

９８１．５７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建设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为

５７３

，

８４４

，

３４２．８３

元，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并经独立

董事、第一创业证券公司保荐人等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１

、将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２

、将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０

月分别偿还了累计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将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决议，经独立董事、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发表独立审核意见后，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

元超募资金用于笔记本电脑类锂离子电池模组技改项目和动力类锂离子电池模组技改项目的建设，具体情况

如下：

１

、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２００

万元，实施笔记本电脑类锂离子电池模组技改项目，投产后预计新增笔记本电脑

类锂离子电池模组产能

３００

万只

／

年。

２

、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８００

万元，实施动力类锂离子电池模组技改项目，投产

后预计新增动力类锂离子电池模组产能

１９０

万只

／

年。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

议，并经独立董事、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等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

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将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将超募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一致审议，经第一创

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发表独立审核意见后，通过了《关于暂时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址的议

案》，原募投项目实施地：由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塘明公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宗地号）为

Ａ６１４－０４３６

（土地

使用权证为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４７５０２

号）的土地，暂时变更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

２

号（土地

使用权证为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２９４２３７

号），待工业园建成投入使用后该等设备将全部搬迁至原募投实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立信大华核字［

２０１１

］

１７５２

号《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经保荐机构发表审核意见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用募集资

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自筹资金

６

，

４５４．６５

万元。其中：手机数码类锂离子电池模组

技改项目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１

，

５８０．２５

万元，已置换

１

，

５８０．２５

万元；笔记本电脑类锂离子电池模组技改项目自筹

资金实际投入

２

，

２９５．７０

万元，已置换

２

，

２９５．７０

万元；动力类锂离子电池模组技改项目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１

，

４８６．１８

万元，已置换

１

，

４８６．１８

万元；技术中心技改项目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１

，

０９２．５２

万元，已置换

１

，

０９２．５２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经独立董事、第一创

业证券公司保荐人发表独立审核意见后，同意《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已按上述承诺归还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欣旺

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经独立董事、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保荐人发表独立审核意见后，同意《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次已经归还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已用

９０００

万元补充临时性流动资金。本次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

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并经独立董事、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等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将前次已经

归还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

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三）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１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政策的规定，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上审议通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和深圳证监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发的《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

要求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以下简称“《通知》”）相关文件要求，公司制定《关于认真贯彻落

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工作方案》、《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关于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及《现金分红管理制度》，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修订《公司章程》中有

关分红政策的规定，相关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内容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

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

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为正值；（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状况

公司董事会可以提议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

配送股份。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及时予以披露，并提交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董事会拟定分红议案时，应当进行专项研究和论证，详细说明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

件和最低比例以及理由等情况。股东大会对分红议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由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及时予以披露，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当就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详

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

事以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要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公司当年盈利，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及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２

、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

股，该分案已于

５

月

２１

日执行完毕。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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